北京市朝阳区财政局
2019年度行政执法统计年报

2019年，在区委、区政府的坚强领导下，在市财政局法制处及区司法局的指导下，朝阳区财政局认真履行法定职责，不断健全执法制度、完善执法程序、加强执法监督、提高执法效能，切实维护人民群众合法权益，按照《北京市行政执法公示办法》第十七条的规定，现将我局2019年度行政执法统计情况报告如下：
一、执法主体名称及数量
本行政机关执法主体名称为北京市朝阳区财政局，执法主体1个。
二、执法岗位设置及执法人员在岗情况
按照我局行政职责分工设置了两类执法岗位，分别为A岗：综合执法业务承办岗6个，B岗：政务服务业务承办岗4个。执法人员全部在岗。
三、执法力量投入情况
我局执法科室在编在岗人员28人，取得执法资格证的人员有24人，执法力量占85.7%。
四、政务服务事项办理情况
2019年我局共承担2项政务服务事项的办理，完成中介机构从事代理记账业务审批申请126家，信息变更66家，终止/撤销20家，对4家单位的非营利组织免税资格予以认定。
五、执法检查计划执行情况
[bookmark: _GoBack]我局严格执行2019年度监督检查计划，根据财政部、市财政局工作要求，开展专项工作检查，检查对象涵盖43个街乡、40家委办局，以及部分二级单位、社会团体及代理记账企业、政府采购代理机构，执法检查共计237件。
六、行政处罚办理情况
2019年我局共实施行政处罚30件。 
七、投诉、举报案件的受理和分类办理情况
2019年我局受理“接诉即办”即12345举报件2件，其中监督检查所1件，监督检查所、会计科联合办理1件，内容主要涉及代理记帐无证经营、财务记录不规范等问题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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